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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行政程序係指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之程序，此一程序自開始以至結束，其所應遵

守之程序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原則均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。因此，行政程序何時

開始以及何時結束，即直接攸關行政程序法之適用。試問：依學理及現行行政程序

法之規定，行政程序可因何種事由而開始，又可因何種事由而結束？（25 分） 

二、甲因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，經主管機關查獲，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23 條

第1款規定予以裁罰吊扣駕駛執照三個月之處分。實務上，為避免經吊扣駕駛執照者不

繳送其駕駛執照時，須再次對該違章事件為加倍吊扣期限或吊銷駕駛執照之處分，

遂以附條件之行政處分方式，於同一裁決書中，分別作成下列三種內容之處分。其

裁決書主文記載如下： 
甲駕駛執照吊扣三個月，甲並應於處分書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將駕駛執照繳送主

管機關（A 處分）。 
甲逾期未依所定期限繳送駕駛執照者，自該三十日繳送期限屆滿之翌日起，吊

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，甲並應自該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將駕駛執照繳送主管

機關（B 處分）；其仍未依限繳送者，自十五日繳送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吊銷其駕駛

執照（C 處分）。 
試問：本件裁決書主文之記載（即 B、C 處分），是否合法？（25 分） 

參考條文： 
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  第 23 條第 1 款： 

汽車駕駛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： 
一、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。 

  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款： 
汽車所有人、駕駛人違反本條例，經主管機關裁決書送達後逾三十日之不變

期間未向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，或其訴訟經法院裁判確

定，而不繳納罰鍰或不繳送汽車牌照、駕駛執照者，依下列規定處理之：…… 
二、經處分吊扣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，按其吊扣期間加倍處分；仍不依限

期繳送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者，吊銷其汽車牌照或駕駛執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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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南市政府為保障同性伴侶之權利，依職權訂定「臺南市同性伴侶註記作業須知」（以

下稱「作業須知」），提供年滿二十歲以上單身且雙方或其中一方現設籍於臺南市，

並有同性伴侶註記需求之人，得在雙方同意之基礎上，申請於該市戶政資訊系統中

註記為「同性伴侶」或請求刪除註記。此外，上開作業須知並規定，上開註記，其

註記內容僅為戶政事務所參考資訊，並未涉及身分登記相關規定。試問： 
上開「作業須知」有無違反依法行政原則？（15 分） 
戶政機關依上開規定，於戶籍資料個人記事欄所為同性伴侶之「註記」行為之性

質為何？（10 分） 

參考條文： 
 戶籍法第 4 條 
  戶籍登記，指下列登記： 

一、身分登記：出生登記。認領登記。收養、終止收養登記。結婚、

離婚登記。監護登記。輔助登記。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

記。死亡、死亡宣告登記。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。 
二、初設戶籍登記。 
三、遷徙登記：遷出登記。遷入登記。住址變更登記。 
四、分（合）戶登記。 
五、出生地登記。 
六、依其他法律所為登記。 

四、甲為罹患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（SARS）之傳染病病人，經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

防治法第 4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以通知命其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接受治療，但甲拒

絕接受隔離治療而四處躲藏行蹤不明。試問：主管機關為強制甲出面接受隔離治療，

並避免該傳染病之傳染及蔓延，得否以公布甲之姓名、照片等身分相關資訊之方式，

作為行政執行法規定之強制方法，強制甲出面接受隔離治療？（25 分） 

參考條文： 
 傳染病防治法第 45 條第 1 項前段 

傳染病病人經主管機關通知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時，應依指示於

隔離病房內接受治療，不得任意離開。 


